
关于莱阳市龙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2026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 

相关公告材料的更正说明 

 

 

莱阳市龙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）面向

专业机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3.00 亿元（含 3.00 亿元）的

公司债券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上证函【2026】1577 号）无异议函

同意。本期债券莱阳市龙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6 年面向专业

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发行总额不超过 3.00 亿元（含

3.00 亿元），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，不含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

者回售选择权。 

《莱阳市龙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6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

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发行公告》已于 2026 年 5 月 22 日公告。

现对《莱阳市龙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6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

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发行公告》进行更正，内容更正如下： 

由原公告中“19、担保情况：本期债券由常德财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

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”修改为“19、担保情况：品种一由

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；

品种二由青岛增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

保。” 

由原公告中  “联系电话：010-85127965”修改为“联系电话：

010-85127784” 



除上述变更外，《莱阳市龙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6 年面向

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发行公告》其他内容均保

持不变，特此说明。 

 

 










